
近日，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审

理了一起消费者网络短

视频维权纠纷上诉案。

裁定维持一审法院判

决： 郭某在抖音短视频

平台发布道歉声明， 公

开向涉案商家赔礼道

歉、 消除影响、 恢复名

誉， 并赔偿商家经济损

失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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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4名同学欺凌后患精神障碍

受害者获人身损害赔偿2.58万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近日妥善审

结一起因校园暴力行为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判决四被

告及监护人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 2.58万元。

原告为银川市某中学一名学生， 2019 年 6 月被同校 4

名学生掌掴， 被用手机拍照并受威胁不得告诉老师。

事后原告未敢向家长和老师告知此事， 2020 年 9 月，

原告因情绪异常来到宁夏宁安医院治疗， 医生考虑其为急性

短暂性精神障碍， 建议药物治疗， 随后自 11 月起一直在宁

夏某咨询中心进行心理咨询。

受害学生与家长向法院提请人身损害赔偿， 根据原告提

交的分析报告、 病历记录、 临床调查问卷、 心理咨询记录、

证明等， 法官认定能够证实原告出现的退缩行为及社交障碍

与欺凌行为与同校 4 名学生欺凌存在因果关系， 4 人应当对

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4 名学生系限制行为能力人， 故 4 人的监护

人应与 4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遂判决 4人及其监护人赔偿

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2.58万元。

一审宣判后， 4人均未提出上诉。

法官提醒， 学校、 家庭及社会各界都应该携起手来， 提

高未成年人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能力， 避免校园欺凌发生。

未经股东会决议

公司为股东担保能免责吗

公司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为股东提供担保。

后债权人诉至法院， 要求股东偿还借款及利息， 公司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原告田女士诉称， 任先生向田女士借款 100 万元， 双方

签订借款合同， 加林公司系担保方。 借款期限届满后， 任先

生未还款， 加林公司未承担担保责任， 故田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任先生偿还借款 100万元及相应利息， 加林公司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任先生与田女士形成民间借贷关

系， 任先生应当及时偿还田女士借款及利息。 加林公司为公

司股东任先生提供担保， 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 双方签订协议时， 田女士具有审核加林公司提供担保已

经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注意义务， 但其并未审

核， 且加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代表公司在协议中签字，

《借款合同》 中关于加林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无效。 但

在签订协议过程中， 加林公司由任先生持有公章并在协议上

签章， 亦存在对管理公章不严等过错。 法院最终判决任先生

偿还田女士借款本金及利息， 加林公司对任先生不能清偿部

分的 50%承担赔偿责任。

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 该判决已生效。 王睿卿 整理

合理地实现债权费用

应由债务人承担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审结一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件。 经审理查明， 2017 年 11 月 9 日， 某银行

与被告周某签订了 《个人借款合同》， 其中约定： 贷款人

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 律师费等）， 均由借款人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后， 某银行依约发放了 62 万元贷款， 但周

某未按期归还借款， 双方由此涉诉。 另查明， 某银行委托

律师参与本案诉讼， 并实际产生律师费用 8600元。

法院认为， 本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 《个人借款合同》

《最高额抵押合同》， 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未违反法

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合同真实有效， 予以确认。 被告周

某未如期履行还款义务， 酿成本案诉讼， 应承担违约责

任。 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剩余全部借款本息， 于法有据、 于

约相合， 予以支持。 因本案诉讼， 原告实际产生律师费

8600 元。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应由被告承担， 且该

费用属合理费用， 原告亦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 律师费发

票、 电子回单等证据予以佐证， 亦予以支持。

据此， 法院判令周某返还某银行借款本金 619512 元

及利息、 罚息、 复利， 并承担某银行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

师费 8600元。

网上“维权”

也要守住底线
短视频等信息在网络

上传播迅速、 交互性强且

信息量巨大， 如何界定消

费者通过网络进行负面消

费评价或消费维权， 是否

构成对商家名誉权的侵

害？部分消费者与商家在发生消费纠纷时，往

往借助短视频平台特有优势， 对购买商品或

接受的服务进行负面评价或消费维权。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购买商品或

接受服务后， 有权通过网络平台或媒体对产

品或服务质量进行公正合理地批评评价，这

是判断消费者网络维权是否正当需秉持的基

本理念。

消费者在网络进行批评或评价时， 应当

基于客观的消费经历，不能借机诽谤、诋毁。

批评、 评论是一个人从主观出发对已确认事

实作出的价值判断，而消费感受因人而异。因

此，批评、评论者在发表言论时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消费者基于并不存

在的消费经历对商家进行评论， 那就是借评

论形式对他人进行诽谤或者诋毁， 可能构成

对商家名誉权的侵害。

短视频平台、朋友圈等虽为虚拟空间，但

不是法外之地。 包括消费者在内的任何人在

网络空间也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基本道德

规范，不能肆意妄为。消费者进行网络消费评

价或维权时，应遵守网络道德文明规范，不得

使用有违社会道德及公序良俗的侮辱、 诽谤

性词语，否则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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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贬损商家服务
“维权”不成反侵权
消费者发布不实差评视频被判侵犯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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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奎屯市个体工商户姬某经营一家

居生活馆。 2020 年 6 月 24 日， 郭某因准

备装修新房与姬某微信洽谈后， 参加了该

家居馆组织的端午节促销活动并通过微信

转账形式向姬某支付定金 2000元。

家居馆向郭某开具一份“今收到郭某

交来定金 2000 元抵 5000 元” 的收据。 之

后， 郭某因购物定金充抵方式与家居馆发

生纠纷。

2020 年 11 月 30 日， 郭某在其抖音

账户上发布一段视频， 标题为“对对对，

请警惕这家店！”， 视频界面附有文字“本

人在奎屯一家居馆受骗了 2000 元……请

所有消费者记住这家店……” 2020 年 12

月 15 日， 郭某又在其抖音账户发布“请

牢记这家黑店” 标题的视频。

姬某在当地公证部门对上述两段抖音

短视频进行了公证， 委托律师向短视频平台

运营商某公司发送律师函， 要求该公司删除

郭某账户前述两条视频以及其他用户转载的

该视频。

2021 年 1 月 3 日， 该短视频平台运营

商某公司对家居馆反映的两条视频进行下架

处理。 翌日， 郭某在其抖音账户中删除了这

两条视频的原作品。

后家居馆将郭某诉诸法院。

2021 年 10 月 10 日， 奎屯市人民法院

一审判令郭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抖

音短视频平台上以其账户发布道歉声明； 向

家居馆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恢复名

誉， 保留时间不少于 33 天， 并赔偿家居馆

经济损失 5万元。

郭某不服， 向伊犁州分院提起上诉。

法院认为， 郭某未对双方纠纷事实作客

观详细描述情况下， 在其抖音短视频平台发

布视频， 简单地对家居馆使用诸如“诈骗”

“黑店” “投诉消协、 拨打行风热线后才知

被这家店欺骗的客户很多” 等明显含有贬损

性言辞进行服务评价， 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

明视频所发表言论的客观真实性。 上述言论

造成对家居馆负面评价言论的传播。

郭某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过错， 并非正当

合理的消费维权行为。 从涉案视频的留言回

复情况看， 郭某在视频发布的案涉言论， 容

易引发潜在消费者对家居馆的猜测和误解，

造成家居馆社会评价降低。 郭某的行为构成

对家居馆名誉权的侵害， 应当承担民事侵权

责任。

伊犁州分院作出裁定， 驳回郭某上诉请

求， 维持原判。

（来源： 人民法院报）


